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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基建处
[2021] 001 号

基建处 20万元以下建设工程
结算审核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的资金管理，规范管理流程，

明确管理职责，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修缮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中农大基字[2021]3 号）《中国农业大学建设工程结算审计

实施办法》（中农大审字[2019]34 号）并结合我处实际情况，

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由基建处直接管理的工程造价

在 20 万元（施工合同金额及结算施工报审金额）以下的新

建、改扩建及修缮工程，包括土建、安装、装饰、道路、园

林绿化等专业项目。

第三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是竣工结算的前提，施工单

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尽快编制竣工结算书等有关结

算资料，经监理单位及基建处项目负责人初步审核完成并签

署初审意见后，报基建处计划预算办公室，由具备注册造价

工程师资格的专业人员或委托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审核；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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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监理的项目，施工单位结算资料报送基建处项目负责人初

步审核并签署初审意见后，报基建处计划预算办公室，由具

备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的专业人员或委托造价咨询单位进

行审核。

第四条 基建处项目负责人应向计划预算办公室提供下列

相关结算报审资料

（一） 《报送工程竣工结算资料承诺书》；

（二） 施工合同及合同预算书；

（三） 工程竣工验收单；

（四） 竣工图纸（如有）；

（五） 竣工结算书（纸质版及软件版）；

（六） 工程变更、洽商及签证单；

（七） 基建处项目负责人及监理单位初审资料（有监理

的项目）；

（八） 与结算相关的其他资料。

第五条 竣工结算审核依据

（一） 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

（二）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布的预算定额和工程造价信息、计价文件等；

（三） 建设工程合同、图纸、竣工结算书等资料；

（四） 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

（五） 其他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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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竣工结算审核原则

（一） 施工中应及时办理工程变更、洽商及签证单，无

特殊情况结算审核阶段不得补办。

（二） 结算审核过程中出现施工单位漏算、少算的项目，

无特殊情况不予增补。

第七条 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完成后，由计划预算办公室出具

《中国农业大学基建处竣工结算审批表》，经基建处项目负

责人、结算审核人、计划预算办公室主管、主管副处长、处

长审批通过后，基建处出具《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审定表》，

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八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九条 本管理规定及未尽事宜由基建处负责解释。

基建处

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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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报送工程竣工结算资料承诺书

（20 万元以下建设工程）

工程报送的竣工结算，施工单位报审结算金额为：

元，初步审核金额为： 元；现将该工程竣工结算的全部资料送

交并承诺如下：该工程的竣工结算全部资料（见下表）均已送交，并对所有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序号 内 容 数 量 备 注

1 施工合同及合同预算书

2 工程竣工验收单

3 竣工图纸（如有）

4 竣工结算书（纸质版及软件版）

5 工程变更、洽商及签证单

6 竣工图纸（纸质版及电子版）

7 基建处项目负责人及监理单位审核资料

（有监理的项目）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盖章： 监理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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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农业大学基建处竣工结算审批表

（20 万元以下建设工程）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合同金额 结算报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项目负责人意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结算审核人意见：

结算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计划预算办公室意见：

计划预算办公室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副处长意见：

副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处长意见：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基建处 计划预算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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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审定表

（20 万元以下建设工程）

一式三份

工程项目

名称
送审金额

大写

小写

审定金额
大写

审减金额
大写

小写 小写

施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